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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通知 

 
(本政办发〔2009〕131号) 

  各自治县、区人民政府，本钢、北钢，市政府各委办局、直属机构： 

  为提高全市党政机关、学校、新闻媒体、公共服务行业及广大市民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规范化

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和省教育厅、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《关于开展

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的通知》（辽教发〔2005〕12号）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加强我市语

言文字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加强综合管理 

  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，由分管领导兼任语委会主任，下设语委会办公室，要

有固定办公场所、办公设施及必要的办公经费。要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部门议事日程，纳入精神文明

创建活动和城市管理工作中。 

 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各县（区）、各有关部门要切实负起语言文字规范化监督检查责任，按照国

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、政策、规范及标准，结合本部门实际，制定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法律、法规的实

施办法，认真组织实施。要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大力宣传和推广普通话，精心组织每年的“推普宣传

周”活动，营造良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环境。 

  要实行普通话等级管理。各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要定期组织所属工作人员接受普通话水平测试；

要有计划地对专（兼）职语言文字工作干部进行培训，对相关行业人员开展普通话和文字应用水平培

训，严格管理，注重质量。   

  二、全面普及普通话 

  要将普通话作为党政机关和公共服务行业主要工作用语；电台、电视台要将普及普通话纳入行业

管理内容，明确要求，健全制度，认真落实；各级各类学校（幼儿园）要将普及普通话纳入教育教学

体系，使其成为校园语言，将其作为教育督导、检查、评估的内容之一。国家公务员、播音员和节目

主持人、教师及公共服务业特定岗位人员普通话水平要达到规定等级，并作为今后考录相关工作人员

的一项条件。 

  三、规范社会用字管理 

  严格规范机关用字，名称牌、公文、印章、标志牌、指示牌、电子屏幕、印刷体的标语等用字要

符合国家标准；规范各级各类学校（幼儿园）一切用字，教师板书、批改作业、书写评语用字要符合

要求，使学生能认识并正确书写所学规范汉字。 

  各出版单位编辑、记者、校对及微机录用人员，影视编辑、中文字幕机操作人员，名称牌、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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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、广告制作从业人员要具有正确运用规范汉字的能力，逐步做到持证上岗，保证各种出版物、字

幕、公共服务行业及公共设施用字规范，汉语拼音、外文书写正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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